
闽民法〔2017〕258 号

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民政系统行政
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民政局、厅机关各处（室、局）、厅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福建省民政系统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

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福建省民政厅

2017 年 11 月 2 日

福建省民政厅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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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民政系统行政执法人员
资格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

第一条【制定依据】为规范我省民政系统行政执法行为，加

强对民政执法人员的监督管理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》

的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本制度适用于本省范围内各级民政机关、

具有行政执法权的民政机构（以下统称民政执法单位）的执法人

员持证上岗的监督管理和资格管理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

的除外。

第三条【民政机关职责】各级民政机关应当加强对民政执法

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管理，定期组织在岗培训和行政执法评

议考核，督促行政执法人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
第四条【法制机构职责】各级民政法制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本

级民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、资格考试报名、执法人员证件档案

管理等工作，并对执法人员证件使用、持证上岗等情况进行监督。

第五条【执法人员条件】民政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人员（以

下简称民政执法人员）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属于民政执法单位的在编在职人员；

（二）熟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相应的专业知识；

（三）具有良好品行；

（四）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；

（五）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。

具备上述条件的民政执法人员应当接受法律知识和专门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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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知识培训，参加省法制办统一组织的全省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

试合格，取得福建省行政执法证后，方能开展行政执法工作。未
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民政行政执法工作。

第六条【不予申领执法证的人员】民政执法单位下列人员不

予申领行政执法证件：

（一）受记过以上处分未解除的；

（二）编外合同工、临时工以及聘用人员；

（三）上年度考核不称职的；

（四）因违法或者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。

（五）其他不宜发给行政执法证件的。

第七条【亮证执法】行政执法证件实行一人一证。民政执法

人员开展执法活动，应当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，表明身份，公民、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了解持证人姓名、证件号码和执法范围。

民政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，行政相对人有权拒绝

其执法，并有权向行政执法人员所在单位、上级主管机关、行政

执法人员所在单位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举报。

第八条【证件备案】各级民政机关应当建立民政执法人员证

件管理档案，并按照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的要求报送备案。

第九条【证件收回】 行政执法证件持证人因调动、辞职、

辞退、退休或者其他原因离开执法岗位的，其所在单位应当收回

行政执法证件，交还发证机关。

第十条【证件遗失毁损】民政执法人员应当妥善保管行政执

法证，证件遗失或者有明显损坏、受污等情形的，所在单位应当

按照规定程序及时办理证件换（补）发手续。

第十一条【接受监督】民政执法人员持证执法应当严格依法

行使职权，自觉接受所在单位和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的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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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、刁难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二条【予以纠正的情形】民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时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所在单位应当及时予以纠正：

（一）未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；

（二）行政执法证件丢失未及时报告的。

第十三条【暂时收回执法证的情形】对在执法活动中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行政执法人员，除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外，其所在单

位应当暂时收回其行政执法证件，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依

法处理：

（一）涂改、转借证件的；

（二）利用执法权吃拿卡要，故意刁难管理相对人的；

（三）对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的应办事项拒绝办理或

者故意拖延办理的；

（四）超越管理权限执法，造成不良后果或粗暴、野蛮执法

造成恶劣影响的；

（五）违反法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，造成错误处罚的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评议考核不合格的；

（七）有其他违法或不当执法行为，需要暂时收回行政执法

证件的。

第十四条【附则】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7 年 11 月 3日印发


